
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
金源建设有限公
司“7·16”一般高处坠落事
故调查报告

2023年7月16日17时30分左右，江苏金源建设有限公司在位于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江

苏锦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浸胶车间建设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约155.26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泰州市人民政府授权，7月27日，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牵头，

泰州市公安局、总工会、住建局、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应急管理局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

泰州市纪委监委参加，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聘请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事故进行

技术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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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金源建设有限公司“7·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

一起因施工人员违规作业、施工单位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江苏锦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竹新材料），略。

2．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金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建设），略。

3．监理单位：江苏盛扬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扬管理），略。

（二）工程情况

该工程为锦竹新材料新建年产5000万米高性能传动带生产项目（浸胶车间），位于泰州市

医药高新区（高港区）许庄街道永平路240号，2023年2月2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22年12月，锦竹新材料与盛扬管理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范围包括：本工程

的全过程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全面的组织协调，履行监理

安全责任。

2023年1月8日，锦竹新材料与金源建设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工程内容：土

建、安装等工程。

（三）安全管理情况

1．金源建设设立项目部，由分管安全负责人王某华、项目经理陈某、专职安全员费某以及

质量员、资料员、劳资管理员、电工、塔吊司机、信号工等组成。主要负责整体项目的进度控

制、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

7月6日，班组长孙某带汪某平等6名工人到施工现场，分别与金源建设签订《泰州市高港区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用工合同》。7月6日至8日，金源建设对6名工人进行了培训教

育，7月9日正式进场施工。

2．盛扬管理设立项目监理部，任命陈某林为总监理工程师，李某康、孙某为专职监理工程

师。监理部主要负责对该项目施工过程的“三控制、二管理、一协调”（质量控制、进度控

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文明管理，组织协调甲乙双方之间关系）。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发生在锦竹新材料新建浸胶车间二楼，该建筑共两层，一层高12m，二层钢结构屋顶高

约7m。工人坠落于钢结构3-F轴正下方位置，上方钢结构横梁上放置有屋面底瓦，一只运动鞋丢

在底瓦上，横梁南侧搭设有用来悬挂安全带的生命线，横梁下设置的安全兜网部分被拆开垂挂



在空中。现场人员介绍，工人坠落至地面时，身上系有红色安全带，黄色安全帽摔落在头部右

侧。

（五）事故发生经过

7月16日16时左右，一辆装运屋面底瓦的货车到工地，项目部通知孙某组织工人将底瓦卸到

二层钢结构屋面上。孙某随即组织汪某平等6名工人，并通知塔吊司机谢某军（证书编号：苏

M042022****41）用塔吊将底瓦（每块长约19.5m，宽约0.9m，厚约0.4cm，一吊共10块，重约

90kg）吊运至钢结构屋面上，由司索工唐某旺（证书编号：苏M03202****613）和沙某强（证书

编号：苏M032022***835）指挥。作业时，3名工人在楼下负责绑扎底瓦并挂钩，谢某军将底瓦

吊至钢结构屋顶时，汪某平和另外2名工人在屋顶负责调整底瓦放置方向并将挂钩卸下。

17时34分左右，第8吊底瓦吊至屋面，因底瓦方向与铺设方向不一致，汪某平从屋面西侧走

过去用手调整底瓦方向，底瓦受力摆动调头，因惯性较大撞向汪某平，汪某平后退时不慎从屋

顶坠落至地面。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项目经理陈某立即报告锦竹新材料现场负责人夏建琪、金源建设现场负责人

王某华及总监理工程师陈某林；19时左右，安全员费某向医药高新区（高港区）住建局报告；

医药高新区（高港区）住建局随即向泰州市住建局报告。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汪某平坠落至地面后，陈某、费某、孙某以及部分工人立即赶到现场察看并展开救援，孙

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7时48分左右，救护车赶到现场，将汪某平送到泰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9时40分左右，汪某平在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7月18日，金源建设与汪某

平家属达成协议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赔偿人民币（略）（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丧葬费、近亲属抚恤金、意外保险金等）。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金源建设项目部及现场有关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积极参与抢救；

及时向属地住建部门报告了事故情况，并于事故发生后及时与死者家属达成补偿协议。

综合评估：金源建设事故发生后积极参与抢救及善后事宜，同时履行了报告义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作业人员在防护设施不全的屋面施工时，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未将安全带与生

命线或钢结构件有效挂扣；钢结构作业未按照《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2012）要求

设置脚手架、脚手板等防护措施，造成工人作业时不慎坠落。

原因分析：金源建设未按相关规范要求和施工方案架设桥板等防护措施，作业人员在高空

作业时，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安全带未有效挂扣的情况下，在钢结构构件上面行走导致坠落。

（二）间接原因分析

1．金源建设未及时整改安全兜网被拆除的安全隐患。7月15日，监理人员发现钢结构下方

安全兜网被施工人员擅自拆除，要求金源建设停止钢结构施工，待恢复安全兜网后方可施工，

金源建设在未及时恢复安全兜网的情况下，组织工人实施吊装作业。

2．项目经理未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21）的要求，对安全生产进行

现场监督检查，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专职安全员安全管理不到

位，未对作业场所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人员违章作业。

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及处理建议

金源建设，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督、指导和检查责任；对监理单位提出的整改意见未及时整

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二）事故责任人及处理建议

1．汪某平，安全意识淡薄，高处作业时未按要求正确使用安全带，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

2．陈某，金源建设项目经理，未切实履行监督、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未及时消除钢结

构屋面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住建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建议由泰州市应

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3．费某，金源建设专职安全员，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作业场所进行全过程

监督管理，未及时发现施工人员违章作业情况，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住建部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建议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

款。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1．金源建设，要从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加大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履职力度，加强

施工前班组教育，强化施工过程进场跟踪管理、监督，对监理单位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落

实。

2．盛扬管理，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条例要求，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整改事故

隐患；对应当整改或停止施工的，应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施工单位施工，必要时报告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泰州市政府“7·16”一般事故调查组    

 


